在臺監護人同意書
本人                          (監護人中文姓名)，茲同意接受
                (學生中文姓名)
 之               (父/母姓名)
                (學生英文姓名)
委託擔任監護人，並承諾對該生在臺就讀五年制專科學校、高級中等學校、國民中學及小學期間之食、宿、健康、教育及任何必要之法律行為負責，以確保該生之生活福祉與安全。
註1：在臺監護人應具中華民國國籍，並提出無犯罪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良民證)及稅捐機關核發最新年度個人各類所得總額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之資料清單。且以擔任1位僑生之監護人為限。但以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或董事為監護人者，每人以擔任5位僑生之在臺監護人為限。
註2：監護人及委託人須親簽，並經我國公證人認證。
監護人地址：
監護人電話：
監護人身分證字號：
監護人出生日期：
監護人簽名：
委託人(父/母)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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